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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四届三十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

2019 年 6 月 20 日召开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

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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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四届三十次董事会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章页） 

 

独立董事签名：  

 

        

杜坤伦  潘   鹰  魏向辉 

 

 

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    


	一、关于调整公司2019年配股方案决议有效期、确定配股数量、修订配股预案等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